


中共北京市大兴区亦庄镇委员会文件

京兴亦发〔2022〕67号              


★

中共北京市大兴区亦庄镇委员会

北京市大兴区亦庄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亦庄镇促进征地转非自谋职业劳动力就业奖励办法（2022年修订）》的通知

各股份经济合作社、村、社区党支部：

《亦庄镇促进征地转非自谋职业劳动力就业奖励办法（2022年修订）》经党委、政府班子会研究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北京市大兴区亦庄镇人民政府      中共北京市大兴区亦庄镇委员会

                            2022年9月26日

（此文件主动公开）

亦庄镇促进征地转非自谋职业劳动力

就业奖励办法

（2022年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促进本镇征地转非自谋职业劳动力充分就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结合本镇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征地转非自谋职业劳动力，是指本镇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建设征地转非时，已办理自谋职业手续、现处于法定劳动年龄范围内、具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人员。

第三条  亦庄镇政府成立促进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对征地转非自谋职业劳动力职业技能和自主就业给予奖励，由镇民生保障办公室（就业）负责组织实施。

第四条  亦庄镇对征地转非自谋职业劳动力实行“一村一册”台账式管理，各村党支部每年对本村征地转非自谋职业劳动力进行一次动态更新，并将数据报备至民生保障办公室（就业）。
第五条  征地转非自谋职业劳动力在本市有相应资质的培训机构经考试取得初级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可以享受职业技能奖励（可通过技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

第六条  征地转非自谋职业劳动力在非镇属用人单位实现就业或灵活就业，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可以享受自主就业奖励。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享受自主就业奖励：

（一）享有各级机关、事业单位编制待遇人员及本镇财政经费供养的非在编人员；

（二）申请时段户口已经迁出本镇的自主就业人员；

（三）申请时段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自主就业人员。

第七条  本办法指的镇属用人单位，是指北京市亦庄农工商总公司、北京京南农工商总公司、北京亦庄新城实业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投资或入股的企业、镇政府出资的用人单位。具体参照附件中所列名录，名录如有遗漏或新增单位的，以是否为镇政府或镇属企业出资为准。

第二章  奖励标准及工作流程
第八条  本办法实施期间，征地转非自谋职业劳动力经培训考试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按以下标准享受奖励：

（一）取得初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奖励1000元；

（二）取得中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奖励2000元；

（三）取得高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奖励3000元。

（四）取得多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初级、中级、高级奖励最多各享受一次。

第九条  征地转非自谋职业劳动力符合享受自主就业奖励条件的，按以下标准享受奖励：
（一）不满30周岁的，每月200元；

（二）女年满30周岁不满40周岁、男年满30周岁不满50周岁的，每月400元；

（三）女年满40周岁及以上、男年满50周岁及以上的，每月600元。

（四）征地转非自谋职业劳动力实现灵活就业，并经批准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可享受就业奖励，标准为社会保险费个人负担部分的50%。

第十条  享受就业奖励的征地转非自谋职业劳动力年龄计算，以本人身份证信息为准，自达到高一档奖励年龄标准的次月执行，最多享受至本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当月。

第十一条  征地转非自谋职业劳动力享受就业奖励，以其自主就业或灵活就业期间正常缴纳社会保险的时间进行核算。

第十二条  征地转非自谋职业劳动力同时存在自主就业和灵活就业情形的，分段计算奖励资金。

第十三条  征地转非自谋职业劳动力申请享受职业技能奖励，应向原所在村党支部提交以下材料：

（1）享受职业技能奖励申请两份；
（2）本人身份证和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两份；

（3）《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

（4）自谋职业协议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

各村党支部应对上述材料进行核对，并填写《亦庄镇征地转非劳动力自谋职业人员享受职业技能培训奖励花名册》及《汇总表》，于每年9月30日前报镇民生保障办公室（就业）。

第十四条  各村党支部应以《征地农转非花名册》为基础，建立本村《征地转非自谋职业劳动力台账》，确保每年9月30日前完成动态更新并报镇民生保障办公室（就业）。

各社区居委会应配合做好上述人员户籍信息核对工作。

第十五条  镇民生保障办公室（就业）对各村台账进行汇总，据此确定申请享受本年度就业奖励人员范围，向区级主管部门申请通过社会保险信息系统查询全部申请人的社会保险缴费情况，

并反馈给各村党支部。

各村党支部在收到反馈结果后，应于15日内完成意见征询工作，并将记录报镇民生保障办公室（就业）。
第十六条  经本人确认无误的，镇民生保障办公室（就业）依据社会保险缴费查询结果核算就业奖励；经核对存在异议的，申请人可于7日内向镇民生保障办公室（就业）提供佐证材料，经二次核对后核算就业奖励。

第十七条  镇民生保障办公室（就业）将本年度职业技能和就业奖励情况核算汇总后，形成汇报材料，由主管领导提请镇长办公会和镇党委会议定。相关奖励资金原则上于次年一季度一次性拨付至申请人账户。
第十八条  由于客观原因，各村党支部本年度《征地转非自谋职业劳动力台账》出现人员遗漏的，应及时增补，符合条件的，可按程序在下一年享受奖励政策。

各村党支部连续2个年度未通过《征地转非自谋职业劳动力台账》申报的人员，视为自动放弃享受奖励政策，相关原因由各村党支部做好解释工作。

第三章  资金监管
第十九条  各村党支部对上报的《征地转非自谋职业劳动力台账》负主体责任，对违反规定弄虚作假、骗取、冒领奖励资金的，由各村党支部负责追回违规所得。经查实镇、村工作人员存在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移交镇纪委或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条  镇民生保障办公室（就业）应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严格审查、核实，并将相关材料归档备查。

第二十一条  镇财务科应将职业技能和就业奖励资金纳入内部审计范围，加强资金监管，确保资金安全。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镇原各村在最后一个土地征地批复时点（撤制日时点）不满16周岁，现已达到劳动力年龄，且符合本办法规定实现自主就业的征地转非人员，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所需资金由镇级财政资金保障。 

第二十四条  对2020年度符合奖励条件但未在2021年度提出申请的，可按本办法申请并核发奖励资金，妥善做好政策衔接。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镇民生保障办公室（就业）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2年10月1日起施行，执行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五年，《亦庄镇关于促进征地转非劳动力自谋职业人员就业奖励办法（修订）》（京兴亦发〔2017〕39号）同时废止。

附件：1.亦庄镇促进劳动力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亦庄镇镇属用人单位名录

附件1
亦庄镇促进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何  飞    党委书记
缑泽鹏    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焦万昌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金  鹏    党委副书记

贾  迪    副镇长
成  员：董玥涵    党委委员、组织部长

张  越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靳冠英    党委委员、副镇长

        张雪辉    党委委员、副镇长

        赵  强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邢宝飞    党委委员、宣传部长

        张  勇    党委委员、派出所所长

权聪慧    副镇长

        张  鸿    副镇长

沈  曦    副镇长

        温绍山    新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责任单位：各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民生保障办公室（就业），办公室主任由贾迪兼任。
附件2
亦庄镇镇属用人单位名录

1.北京亦庄新城实业有限公司

2.北京星岛置业有限公司

3.北京大富源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4.北京迪昌工贸有限公司

5.北京宏达汽车运输队

6.北京迪兴工贸有限公司

7.北京迪兴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8.北京亦庄新城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9.北京亦庄苗木种植有限公司

10.北京亦庄鑫兴工贸有限公司

11.北京亦城汇讯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12.北京亦庄新城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13.北京新洁环卫服务有限公司

14.北京利兴工贸有限公司

15.北京兴亦新市政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6.北京亦庄新园城市绿化养护有限公司

17.北京兴开盛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8.北京亦庄物业管理中心

19.北京京南亦庄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20.北京京南亦庄农副产品交易有限公司

21.北京兴亦嘉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2.北京鹿海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3.北京富源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4.北京松鹤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5.北京天宝家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6.北京瀛景园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7.北京亦庄三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8.北京贵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9.北京小康家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0.北京亦庄鹿海园供热有限公司

31.北京贵园热力有限公司
32.北京亦庄三羊供热有限公司

33.北京兴亦恒达保洁服务中心

34.北京兴亦资产投资公司

35.北京亦兴嘉置业有限公司

36.北京亦庄恒达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37.各社区（镇财政负担的党支部、居委会、工作站等）

以上名录如有遗漏或新增单位的，以是否为镇政府或镇属企业出资为准。        

中共北京市大兴区亦庄镇委员会综合保障办公室         2022年9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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